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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许可类

业务
类别

序号 应用事项 业务环节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法规政策依据

（一）
电力
安全类

1 水电站大坝安全注册

行政许可
（审批）

A
依法依规予以实施简化程序、优先办理、准予告
知承诺、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。

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八、
七十九条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七十八条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
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
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
2019〕35号）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
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
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
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2号）

（二）
电力类

2 承装（修、试)电力设施许可

B
依法依规予以实施简化程序、优先办理、准予告
知承诺、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。

C
严格按标准流程办理，不得实施简化程序或便利
措施。

3 电力业务(发电类、输电类、供电类)许可 D

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实行从严审查。
在信用修复前，不予适用实行“告知承诺制”的
证明事项。
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取得行政许可。

注：每一项应用事项均分别对照4个信用分类等级，选择适用各项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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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处罚类

业务
类别

序号 应用事项 业务环节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法规政策依据

（一）
电力
安全类

4 对违反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

信用监管措
施

适用裁量

A 依法依规减轻或不予处罚。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七十八条
、第九十四条、第一百一十
三条；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
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六条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
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
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号）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
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
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
2014〕21号）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
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
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
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
33号）

5 对违反电力建设工程质量有关规定的处罚

6 对违反大坝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

（二）
电力类

7 对违反供电服务标准有关规定的处罚

B 依法依规从轻处罚或一般处罚。8 对不配合电力监督机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处罚

9
对电力建设项目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和
技术的处罚

10 对违反电力业务许可有关规定的处罚

C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。11
对违反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有关规定的
处罚

12 对违反电力企业信息报送有关规定的处罚

13 对违反电力市场监管有关规定的处罚

D

依法从重处罚。
对被有关主管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市场
主体，按照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实施惩戒措施
。
法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直至终身禁止从事相
关生产经营活动；
自然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直至终身禁止担任
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；在一定期限
内依法禁止担任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
人。

（三）
煤炭类

14 对违反煤炭管理有关规定的处罚

（四）
油气类

15
对违反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有关规定
的处罚

（五）
其他类

16 对违反可再生能源法有关规定的处罚

17
对违反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的处
罚

注：每一项应用事项均分别对照4个信用分类等级，选择适用各项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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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日常监管类

业务
类别

序号 应用事项 业务环节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法规政策依据

（一）
电力
安全类

18
对有关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
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

确定
重点监管
对象

A 包容审慎监管，给予免查或减少抽查频次。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
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
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
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
33号）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
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（国发〔2019〕18号）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
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
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
2019〕35号）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
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
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
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2号）

19
对有关电力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或
者行业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

20 对水电站大坝的安全检查

B 简化监管程序，减少抽查频次。

21 电力可靠性信息核查

22 对电力企业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

C
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实施重点监管，适当提高抽
查频次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抽取比例。

（二）
电力类

23 承装（修、试)电力设施企业许可制度监管

24 发电、输电、供电企业许可制度监管

25 供电能力、供电质量、供电服务监管

D
实施严格监管，大幅度提高抽查频次及“双随机
、一公开”检查抽取比例，专项整治列为重点监
管对象。

26 用户受电工程市场行为监管

27 电力市场行为监管

28 电价执行情况监管

（三）
煤炭类

29 对煤炭法律、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

（四）
油气类

30 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

注：每一项应用事项均分别对照4个信用分类等级，选择适用各项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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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日常监管类

业务
类别

序号 应用事项 业务环节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法规政策依据

（五）
其他类

31 能源领域重大项目监管

确定
重点监管对

象

A 包容审慎监管，给予免查或减少抽查频次。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
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
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
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
33号）；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
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（国发〔2019〕18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
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
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
2019〕35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
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
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
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2号）
。

32 对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B 简化监管程序，减少抽查频次。

33
对能源行业节能法律、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
的监督检查

C
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实施重点监管，适当提高抽
查频次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抽取比例。

34 对能源重要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

D

实施严格监管，大幅度提高抽查频次及“双随机
、一公开”检查抽取比例，专项整治列为重点监
管对象。

注：每一项应用事项均分别对照4个信用分类等级，选择适用各项监管措施。

4



四、表彰评优类

业务
类别

序号 应用事项 业务环节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法规政策依据

（一）
电力
安全类

35
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、防止生产安全事故、参
加抢险救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
奖励。

评优申报

A
优先推荐参与表彰评优，提高表彰评优的名
次或级别，作为重点宣传对象。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
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
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
（国发〔2016〕33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
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
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
51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
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
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
（国办发〔2019〕35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
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
承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
2020〕42号）。

《电力监管条例》第五条

《电力企业信息报送规定》
第二十六条

《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》
第十五条

36
对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
推广应用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方面做出突出贡献
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。 B 正常参与表彰评优。

（二）
电力类

37
在电力建设、生产、供应和使用过程中做出成绩
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信息。

C
予以适当降低表彰评优名次和级别，或限制
参与表彰评优。

（三）
其他类

38
对举报违反能源监管有关规定行为的有功的单位
或人员的奖励。

D 依法依规撤销其所获荣誉，一定期限内暂停
或取消其参加评先评优资格。

39
对信息报送和披露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或个人的
表彰。

注：每一项应用事项均分别对照4个信用分类等级，选择适用各项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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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类

业务
类别

序号 应用事项 业务环节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法规政策依据

（一）
其他类

40 政府采购供应商选择

政府采购供应
商、申请财政
性项目、
享受政府优惠
政策和便利措
施

A

优先选择为政府采购供应商。
优先准予财政性资金项目。
优先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。
优先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。
依法依规予以实施简化程序、优先办理、准予告知承诺、
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。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
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
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
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
33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
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
监管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
〔2015〕51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
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
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
2019〕35号）；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
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
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
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2号）
。

B

正常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竞标。
可承担财政性资金项目。
可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。
按正常程序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。
依法依规予以实施简化程序、优先办理、准予告知承诺、
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。

41 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

C

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竞标。
依法暂停项目审批；
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。
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办理，不得适用简化程序或便利措施。

42 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

D

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
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。
依法依规限制适用政府财政性支持措施等优惠政策。
依法暂停项目审批。
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禁止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。
对被有关主管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市场主体，按
照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实施惩戒措施。43 示范项目审查

注：每一项应用事项均分别对照4个信用分类等级，选择适用各项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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